
申請人：
國家戰略重點文化創意產業

公司／有限合夥事業／專案發起人

創立／增資擴充／投資協議書簽定
次日起6個月內

一併向文化部申請核定：
1、申請人資格

2、投資計畫

文化部審核

核發否准函核發核定函

副知申請人所在地

之稅捐稽徵機關

向文化部申請核發

投資計畫完成證明

文化部審核

申請人完成

投資計畫

核發完成證明 核發否准函

副知申請人所在地

之稅捐稽徵機關

申請人向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
申請核發投資抵減稅額證明書/

投資額減除證明書

稅捐稽徵機關函復申請結果
如核准，併同核發上開證明書

申請人將上開證明書

發給投資人

投資人檢具上開證明書，向管轄稅捐稽徵機關
申報投資抵減/投資金額自所得額減除

112年6月2日至辦法發布日前創立、
增資擴充或簽定專案投資協議書者，
得自辦法發布日起6個月內提出申請

3+1年內
(得申請延長至4年)

投資人投資期間達2年

之次年1月底前

6個月內

2個月內

1個月內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投資國家戰略重點文化創意產業投資抵減辦法/

個人投資國家戰略重點文化創意產業所得額減除辦法 

申請流程圖

未通過通過

通過 未通過

備註：
一、如有彌補虧損以外之減資行為、完成證明核定投資計畫實際支應金額未達核定之投資計畫所募集資金情形，該減資、差額
       部分不得適用投資抵減/投資金額自所得額減除，申請人應於減資變更登記日、完成證明核發日之次日起6個月內申請註銷
       或更正投資抵減稅額證明書/投資額減除證明書，投資人應補繳已抵減之稅額。
二、如未能於3年內完成投資計畫，或投資計畫支出項目變更者，應於期限屆滿前6個月內，向本部申請延長或變更；全程計畫
       完成期限不得超過4年；但遇不可抗力或其他特殊事由者，得向本部申請延長全程計畫完成期限為6年。

Text

投資人補繳稅額

若申請個人投資金額自所得減除，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應符合

成立未滿2年及國內高風險新創之條件；
專案須符合國內高風險新創
及國發基金投資之條件

投資人辦理
所得稅結算申報時

稅捐稽徵機關審核

向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
申請註銷投資抵減稅額證明書/投資額減除證明書

6個月內


